國外出差申請與核銷流程：


一、出差申請作業流程：
	出差人
	(
	單位主管

(指一級主管、系所主任、中心主任或計畫主持人)
	(
	相關單位
	(
	校長或

授權代簽人

	出差人員上差勤系統申請差假並附核准公文，包括：出差行程、日數及經費來源

，核定後印出紙本
	
	簽  章
	
	送人事主管單位登記

教職員(人事室

委辦補助計畫人員(計畫主持人
	
	核定


二、差旅費核銷作業流程：(出差後十五日內辦理)

	出差人
	(
	計畫主持  人

(或單位主管)
	(
	人事室


	(
	主計室
	(
	校長
	(
	出納組

	填具「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並檢附：

1. 核准出國簽文

2. 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或其他足資證明行程之文件
3. 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
4. 註冊費用收據正本

5. 外幣兌換水單或出國前一天台灣銀行賣出現今美元參考匯價

6. 其他有關單據
	
	核

章
	
	核

銷

差

假
	
	經費審核及編製傳票
	
	10,000以下單位主管決 行

10,000以上送校長或授權代簽人決行
	
	匯入受款人帳戶


應用表格之格式：

(1) 出差人員差勤系統出差申請單

(2) 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3) 相關單據請粘貼於粘貼憑證用紙上
